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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圖二  變異點回報稽催流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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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：實線代表正常流程；虛線代表稽催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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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異點網路通報查報系統 

以電子郵件發送變異點通報 

主、協辦單位指派之專責單位 

7 日內上網瀏覽變異點，俟需要轉

發公文予各執行單位，查核回報

資料 

 

執行單位 

21 日內辦理變異點現場查證及上

網回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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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統 5日稽催 1次，
稽催以 2次為限 

中央主辦單位 
 
協調處理 

是 

系統 5日稽催
1 次，稽催以
2次為限 


